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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域国土空间规划图

地      类 基期年(2021) 目标年(2035)
变化量(ha)

面积(ha) 占比(%) 面积(ha) 占比(%)
村域国土空间总规模 775.27 100.00 775.27 100.00 0.00 

耕地(01) 438.54 56.57 430.96 55.59 -7.58 
园地(02) 33.02 4.26 41.72 5.38 8.70 
林地(03) 65.77 8.48 73.60 9.49 7.83 
草地(04) 0.12 0.02 0.12 0.02 0.00 

农业设施
建设用地

小计 14.96 1.93 21.18 2.74 6.22 
村道用地(060101) 12.07 1.56 14.47 1.87 2.40 
种植设施建设用地(0602) 1.89 0.24 4.17 0.54 2.28 
畜禽养殖设施建设用地(0603) 0.74 0.10 1.32 0.17 0.58 
水产养殖设施建设用地(0604) 0.26 0.03 1.22 0.16 0.96 

城乡建
设用地

合计 127.89 16.50 104.42 13.46 -23.47 

村庄用地

合计 120.68 15.57 97.24 12.54 -23.44 
村庄内部道路用地(060102) 2.01 0.26 1.32 0.17 -0.69 

居住用地
(07)

小计 74.98 9.67 67.05 8.65 -7.93 
农村宅基地(0703) 74.62 9.63 66.26 8.55 -8.36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
地(0704) 0.36 0.05 0.79 0.10 0.43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

地(08)

小计 2.97 0.38 2.67 0.34 -0.30 
教育用地 (0804 ) 2.32 0.30 2.03 0.26 -0.30 
社会福利用地(0807 ) 0.64 0.08 0.64 0.08 0.00 

商业服务业
用地(09)

小计 0.21 0.03 0.89 0.11 0.68 
商业用地(0901) 0.21 0.03 0.89 0.11 0.68 

工业用地(1001) 3.20 0.41 21.05 2.72 17.85 
公用设施用地(13) 0.00 0.00 0.38 0.05 0.38 

留白用地(16) 0.00 0.00 1.60 0.21 1.60 

仓储用地
(11)

小计 2.30 0.30 2.28 0.29 -0.02
物流仓储用地(1101) 2.30 0.30 2.28 0.29 -0.02

村庄范围（203）内的其他用地 35.01 4.52 0.00 0.00 0.00

城镇用地
总计 7.21 0.93 7.18 0.93 -0.03

工业用地(1001) 6.88 0.89 6.88 0.89 0.00
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0904) 0.33 0.04 0.30 0.04 -0.03 

区域基础设施用地

小计 7.53 0.97 17.91 2.31 10.38

交通运输用
地(12)

小计 5.32 0.69 15.70 2.02 10.38
公路用地(1202) 5.32 0.69 15.70 2.02 10.38

公用设施用
地(13)

小计 2.21 0.29 2.21 0.29 0.00
水工设施用地(1312) 2.21 0.29 2.21 0.29 0.00

陆地水域

小计 87.42 11.28 85.36 11.01 -2.06
河流水面(1701) 15.23 1.96 15.21 1.96 -0.02
坑塘水面(1704) 37.70 4.86 35.63 4.60 -2.07
沟渠(1705) 34.49 4.45 34.51 4.45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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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区域规划总平面图

Ø 重点区域概况：规划重点区域用地面积14.02公顷。现状196

户，740人；预计新增51户，160人。考虑近远期，在六圩居

民点西侧预留宅基地；在村部西侧新增养老活动中心以及活

动场地，作为未来居民点集中等用地需求空间。

技术经济指标表

项目 数据 单位

规划建设范围 14.02 公顷

居住户数 240 户

居住人数 900 人

户均人口 3.75 人/户

总建筑面积 / m2

其
中

农民住宅建筑面积 / m2

公共设施建筑面积 1200 m2

容积率 --

建筑密度 45 %

绿地率 30 %

户均宅基地面积 180 m2

人均建筑面积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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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建设项目分布图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产业布局留白用地

高速项目

坑塘复垦项目

六圩安置点建设

环卫设施建设

生态修复项目

近期建设项目分布图

35kv李台变（项目建设）

李台产业园扩建

生态修复项目

入口标识牌建设

入口标识牌建设

生态修复项目

养老服务中心建设

耕地找回项目

序
号

项目
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用地规
模（公
顷）

投资
估算
（万
元）

期限 建设
主体 协作部门

1 生态
修复

水环境修复
和绿化提升

村域内部水塘水环境修
复和绿化提升 83.30 700 近期

村委
和乡
镇人
民政
府

水利局

2

土地
整治 农用地整治

新增耕地项目 20.70 500 近期
自然资源局、
农业农村局

等

3 耕地找回项目 1.31 50 近期
自然资源局、
农业农村局

等

4 拆旧区-腾退建设用地 18.13 500 近期
自然资源局、
农业农村局

等

5 住房
建设 农民建房 农房建设 1.49 300 近期 自然资源局

6 配
套
设
施
和
环
境
整
治

公共服务设
施建设

自然村房前屋后绿化、
杂物清理、道路沿线绿

化等
--

500

近期 农业农
村局等

7 道路建设 道路硬化、入户路建设 -- 近期 农业农
村局等

8 环境整治 房前屋后整治、村庄绿
化、水系清淤等 -- 近期 农业农

村局等

9 环卫设施建
设

垃圾桶、垃圾分类亭等
的建设 -- 近期 农业农

村局等

10

产业
发展

工业用地 李台工业园和桥东工业
片区 27.73 1000 近期 农业农

村局等

11 仓储用地 1处物流仓储用地 2.28 100 近期 农业农村局
等

12 畜禽养殖 畜禽养殖设施建设用地 -- 200 近期 农业农村局
等

13 现代农业 精品农业发展+特色种
植 -- 500 近期 农业农村局

等

14 农业生产道
路建设

村域内部农业生产道路
建设 -- 200 近期 农业农村局

等

总计 -- 4550 --

新增设施农用地



严格按用途审批用地，不符合村庄规划确定用途的不得批准建设项目用地，

严格控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村组建设区加强宅基地建房管控措施，严格落实

“一户一宅”政策。

1.耕地

本村耕地保有量430.96公顷，已划定永久基本农田271.61公顷。永久基本农

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一般耕地主要用于

粮食和棉、油、糖、蔬菜等农产品及饲草饲料生产，在不破坏耕地耕作层且不造

成耕地地类改变的前提下，可以适度种植其他农作物。禁止非农建设和破坏耕作

层、改变耕地地类的农业生产活动。

2.园地

本村园地41.72公顷。主要用于种植以采集果、叶、根、茎、汁等为主的集约

经营的多年生木本和草本作物，禁止非农建设。

3.林地

本村林地73.60公顷。主要用于生长乔木、竹类、灌木，禁止非农建设。公益

林或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的林地禁止改变用途。

4.草地

本村草地0.12公顷。主要用于生长草本植物，禁止非农建设。生态保护红线

范围内的草地禁止改变用途。

5.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本村农业设施建设用地21.18公顷。主要用于建设为农业生产、农村生活服务

的乡村道路用地以及种植设施、畜禽养殖设施、水产养殖设施，禁止非农建设。

6.居住用地

本村居住用地67.05公顷。主要用于城乡住宅及其居住生活配套的社区服务设

施建设。

7.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本村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2.67公顷。主要用于机关团体、科研、文化、

教育、体育、卫生、社会福利等机构和设施建设。

8.商业服务业用地

本村商业服务业用地0.89公顷。主要用于商业、商务金融以及娱乐康体等设施

建设。

9.工业用地

本村工矿用地27.93公顷。主要用于工业生产。

10.交通运输用地

本村交通运输用地15.70公顷。主要用于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码头、管道

运输、城市轨道交通、各种道路以及交通场站等交通运输设施及其附属设施建设。

11.公用设施用地

本村公用设施用地2.29公顷。主要用于城乡和区域基础设施的供水、排水、供

电、供燃气、供热、通信、邮政、广播电视、环卫、消防、干渠、水工等设施建设。

12.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本村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0.00公顷。主要用于城镇、村庄建设用地范围内的公

园绿地、防护绿地、广场等公共开敞空间。

13.特殊用地

本村特殊用地0.00公顷。主要用于军事、外事、宗教、安保、殡葬，以及文物

古迹等具有特殊性质的土地。

14.留白用地

本村留白用地1.60公顷。待用地性质明确后可按要求使用。在用地性质明确前，

按现状地类使用，不得闲置浪费。

15.陆地水域

本村陆地水域85.36公顷。主要为陆域内的河流、湖泊等天然陆地水域，以及

水库、坑塘水面、沟渠等人工陆地水域。河流、湖泊、水库禁止改变用途，坑塘水

面、沟渠禁止非农建设。

n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规则




